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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東縣失智照護服務計畫分項計畫二-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輔導考評表 

基本資料                                                                                 109 年    月 

單位名稱  計畫負責人  

系統編號  開辦日期 □延續型    □新增型 

地    址   

 

 

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A、個案管理(4 項) 50 分 

 

A1 

個案管理

案量 

1. 失智照顧服務平臺登錄案量。 

2. 系統上應完成下列事項 

 A 完成確診及登錄至系統。 

 B 每月提供個案及照顧者關懷及 

 照顧技巧諮詢服務、輔導轉介 

 個案智失智據點接受服務、追 

 蹤長照或醫療相關服務使用情 

 形。 

 C 當年度分別對個案及照顧者至 

   少進行一次評估，並將評估結果 

   登錄於系統。 

文件/系統檢閱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

平臺資料 

1. 109年度收案量。 

2. 108年度收案，延續個管至

109年度個管量。 

3. 含109年度有服務，但已結案

個案。 

4. 個案基本資料、確診證明、

個案及照顧者評估結果完整

登錄系統(隨機抽5位檢閱)。 

15 分:收案量達

90% 

10 分:收案量達

75%以上，未達 90% 

5 分:收案量達

50%以上，未達 75% 

0 分:5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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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A2 

個案服務

管理申請

書及轉案

申請書 

1. 為利個案及家屬了解失智個案

管理服務內容，並尊重個案及家

屬意願，申請共照中心之個案管

理服務時，須簽屬個案服務管理

申請書。 

2.為尊重個案及家屬選擇所需的共

照中心接受服務之意願，如個案

欲轉不同共照中心，應簽屬轉案

申請書，並上傳系統。 

 

文件/系統檢閱 

1.檢視個管中個案之個案服務管

理申請書，共照中心紙本備查。 

2.轉案申請書紙本備查，並上傳系

統。 

 

5 分:完全符合。 

3 分:部分符合。 

0 分: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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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A.3 

個案諮詢

紀錄 

1.個管期間，至少每月提供個案及 

  照顧者關懷及照顧技巧諮詢服 

  務、輔導轉介個案智失智據點接 

  受服務、追蹤長照或醫療相關服 

  務使用情形。 

系統檢閱/現場訪談 

1.依照諮詢紀錄架構撰寫諮詢紀

錄，內容應包含(隨機抽 5 位檢

閱): 

 (1)諮詢方式/日期/對象 

 (2)諮詢內容 

   包含諮詢目的，及個案處遇， 

   並描述個案目前狀況，可包含 

   身、心、靈、社會部份。 

 (3)後續追蹤及注意事項 

   作為下次諮詢目的及注意事項 

2.自收案日算起，應至少每月一次 

  諮詢紀錄。 

3.個管滿一年，於 109 年度結案之

個案，至少諮詢 12 次。 

4.訪談個案管理師對於收案過程

及個案處遇如何給予提供相關

訊息。 

15 分:完全符合。 

10 分:部分符合，

諮詢內容完整，但

實際諮詢次數少於

應諮詢次數 2 次。 

5 分:諮詢內容部

分完整，實際諮詢

次數少於應諮詢次

數 3 次。 

0 分:完全不符合。 

  



4 
 

 

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A4 

轉介相關

資源 

1.長照中心或各單位轉介單回覆情

形。  

2.共照中心與據點個案相互轉介情

形。 

 

文件/系統檢閱 

現場訪談 

1.檢視長照中心或各單位轉介單

是否於 2 週內回覆。 

2.共照中心將個案轉至據點接受

服務，及據點將疑似個案轉介至

共照中心安排確診，每月至少 3

名個案，並紙本備查。 

3.訪談個案管理師對於個案的處

置及轉介資源運用。 

 

 

15 分:完全符合，

每月轉介量達 3 名

個案以上。 

10 分:符合 2 項，

且每月轉介量 2 名

個案以上。 

5 分:符合 1 項，且

每月轉介量 1 名個

案。 

0 分:完全不符合。 

 

 

 

加分項目： 

5分:當月轉介量4

名個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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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B、共同照護平臺(3 項) 35 分 

 

B1 

辦理人才

培訓 

1.辦理失智照護人才培訓，包括據

點內服務人員及其他醫事人員。  

  

 

資料/系統檢閱 

1.培訓對象是否符合相關規範： 

  (1)失智專業人員課程對象包含: 

     醫事、專業人員、個管師及 

     失智據點專業人員。 

  (2)失智照顧服務員課程對象： 

     照顧服務員。 

2.辦理失智專業人員培訓實體課

程培 8 小時 1 場，培訓人員須達

25 人以上。 

3.辦理失智照顧服務員培訓實體

課程 20 小時 1 場，培訓人員須

達 15 人以上。 

4.檢閱辦理課程相關課表及簽到

表，課程當日活動資料內容，並

上傳系統。 

 

10 分:完全符合。 

6 分:部分符合，課 

程辦理場次達 2

場，但培訓人員未

達標準。 

3 分:部分符合，課 

程辦理場次 1 場，

且人數未達標準。 

0 分: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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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B2 

協助據點

設立及提

升服務量

能及品質 

1.輔導據點提供失智個案照護所需

之專業諮詢及協助。 

2.召開社區失智共同照護網絡輔導

及聯繫會議。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訂定輔導據點計畫，並提報地方

政府核備後實施，輔導計畫包

含： 

 (1)如何協助據點開拓案源、安排

服務課程、安排評估確診、資源

連結、品質提升、環境改善、系

統登錄、經費核銷，以及針對據

點內服務人員教育訓練等。 

 (2)輔導人力安排。 

 (3)輔導期程規劃。 

 (4)輔導預定成效。 

2.至少每季召開 1次社區失智共

同照護網絡輔導及聯繫會議，參

與者應包括失智據點、專家學者

及地方政府單位等。 

3.訪談個案管理師輔導計畫內容。 

15 分:完全符合。 

10 分:符合 2 項。 

5 分:符合 1 項。 

0 分: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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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B3 

社區智能

之公共教

育宣導 

1.社區失智識能之公共教育。 

 

文件檢閱 

1.至少辦理 3 場，每場次至少 2 小

時，總參加人數須達 300 人。  

2. 檢閱辦理課程相關課表及簽到

表，課程當日活動資料內容，並

上傳系統。 

 

10 分:完全符合。 

5 分:符合，場次達

3 場，但人數未達

300 人或場次未達 3

場，但人數達 300

人。 

0 分:完全不符合。 

 

 

加分項目： 

5 分:場次 5 場以

上，參加人數達 5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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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督考 

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標準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委員

評核 

委員建議 

C、行政管理(3 項)15 分 

 

C1 

個案管理

師資格 

1.共照中心組織架構成員，辦理個

案管理服務需配置個案管理師，並

具有失智相關培訓或臨床照顧經驗

知能。 

文件檢閱 

1.擔任個案管理師半年內完成失

智專業人員之個管師訓練課程。 

2.檢閱相關訓練課程證書或證明。 

5 分:完全符合。 

0 分:完全不符合。 

    

 

C2 

系統登錄 1.每月按時登打系統服務紀錄及轉

介情形。 

系統檢閱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

服務管理系統平臺資料。 

 

5 分:完全符合。 

3 分:不完全符合

但登打資料少於 3

個月內。 

0 分:完全不符合。 

  

 

C3 

個人資料

管理與保

密 

1.訂有個人資料管理辦法，確實執

行服務使用者資料保密。 

2.資訊資料系統管理應設有權限。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檢視個人資料管理辦法。 

2.檢視資訊資料系統是否設有權

限管理。 

5分:完全符合。 

3分:符合 1項。 

0分:完全不符

合。 

  

 

考核日期 109 年   月  日 (A+B+C)合計(分) _________分 加分 ____分 

機構陪同查核

人員 (簽章) 

 督考委員簽章  

衛生局人員簽章  

 

 


